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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7(h) 

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 

其他任命：任命联合检查组成员 

  任命联合检查组成员 

  秘书长说明 

  增编 

1. 载于大会第 31/192 号决议附件内的《联合检查组章程》第 2 条至第 4 条规

定如下： 

 “第二条 

 “1. 联检组至多由十一名检查专员组成，从国家监督或检查机关的成

员中选取，或从具有同等能力的人员中根据他们在国家或国际行政和财政事

务包括管理事务问题方面的特别经验来选取。检查专员以个人身份服务。 

 “2. 检查专员之中不得有两人同为一国的国民。 

 “第三条 

 “1. 自 1977 年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起，大会主席应同会员国协商，

适当地顾到公平地域分配和合理的轮流原则，编制一份国家名单，请名单上

的国家提名符合上文第二条第 1 款所定资格的候选人。 

 “2. 大会主席通过适当的协商，包括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［联

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主席］协商之后，对被

提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。大会主席于必要时在同有关国家进行进一步协

商之后，向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，由大会任命。 

 “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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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第四条 

 “…… 

 “2. 受任接替任期未满的检查专员者，如前所余任期不少于三年，应

在所余的任期内任职。否则其任期应为五年。 

 “3. 检查专员如要辞职，应于六个月前通知联检组主席。 

 “…… 

 “5. 如有出缺情事，联检组主席应通知秘书长，以便采取必要的行政

行动。主席通知秘书长后，该职位即成空缺。” 

2. 2004 年 6 月 25 日，检查专员克里斯托弗·托马斯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）向

联合检查组主席提交辞呈。托马斯检查专员是大会在 2003 年 6 月 6 日任命的，

任期 5 年，从 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，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。根据《章程》

第四条第 5段，联检组主席于 2004 年 6 月 25 日将出缺情事通知秘书长。因此，

大会有必要在第五十九届会议上任命一人填补这一空缺。根据《章程》第四条第

2 款，受任接替者将任职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止。 

3. 在经过《章程》第三条第 1 款所述的协商后，大会主席将决定请哪个国家提

出符合第二条第 1 款所定资格的候选人。 

4. 经举行《章程》第三条第 2 款所述的协商后，包括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

和身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秘书长进行协商后，大会主席将向

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，由大会任命。 

 

 


